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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報報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入學考試「考試說明」  108-10-15  第302期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／洪有情、大考中心數學科研究員／朱惠文 撰

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入學考試「考試說明」－數學考科（數Ａ、
數Ｂ）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／洪有情　撰

大考中心數學科研究員／朱惠文　撰

自111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起，「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」將依據108學年度實施之「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—數學領域[1]」（數學領綱）
命題。數學領綱包括10年級與11年級的必修數學課程，以及12年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，其中
11年級分為A、B兩類，12年級分為甲、乙兩類，相關內容可至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下載。因
應數學領綱A、B類的設計，以及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（招聯會）提出的多元入學新方案
[2]，111學年度之後的學測數學考科將分為數學A、數學B兩個考科。以下分別從測驗內容與
測驗目標說明數學A考科與數學B考科。

一、測驗內容

根據數學領綱的設計與招聯會提出的多元入學新方案，擬定學測數學A考科與數學B考科
測驗範圍如下表，各科在評量上述測驗內容時，應包含修習這些內容所需之先備知識和基本工
具。根據數學領綱，11年級數學必修分為A類與B類，學生擇一修習。數學A類與數學B類課程
不盡相同，以三角函數圖形為例，數學A類包含正弦、餘弦、正切三種函數圖形；數學B類僅為
正弦函數的圖形。若以矩陣為例，數學A類包含矩陣之加、減、乘與反方陣、平面上的線性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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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、二階轉移方陣；數學B類則為二元一次方程組的意涵、矩陣之加、減、乘與二階的反方
陣。

 

 

二、測驗目標

配合數學領綱強調素養與跨領域的精神，學測與分科數學相關考科除測驗高中階段學生的
數學概念，也評量使用這些概念解決生活與學術探究情境問題的能力。同時為因應各界對非選
擇題評量的期待，學測數學考科測驗目標在原有概念性知識、程序性知識、解決問題的能力
外，另外增加推理能力、連結能力及閱讀與表達的能力。數學A、數學B考科在測驗目標並無二
致，唯因測驗內容不同，取材與試題設計而有差異。

三、試題示例

數學領綱已明訂數學A類、數學B類的學習內容，二者間異同兼具，其學習差異將直接影

響到試題設計[1]。例1為數學A考試說明的推理能力試題，主要評量空間向量、平面、直線與
點的關係，作答時須理解點到平面的距離為垂直概念，進而推得平面的法向量、平面方程式、
直線與平面間的相交關係；數學B類的課程並未包含空間中的平面方程式與直線方程式。例2為
數學B考試說明中的概念性知識試題，取材自圓錐截痕的概念，作答時可由題意得知直圓柱光
源被平面所截的截痕為圓、橢圓或直線，再由所給夾角條件，推得答案。此概念在數學B中的
學習內容為「由平面與圓錐截痕，視覺性的認識圓錐曲線，及其在自然中的呈現」；數學A類
課程並未包含此概念。

例1：

考科 測驗內容

數學A 10年級必修數學、11年級必修數學A類。

數學B 10年級必修數學、11年級必修數學B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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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2：

學測數學A考科、數學B考科的題型均包含選擇題型（單選題、多選題）、選填題與混合
題型。混合題型採題組方式評量，即同時包含選擇題（或選填題）與非選擇題的題型。學測數
學A、數學B的試卷分為第壹部分與第貳部分。第壹部分為單選題、多選題、選填題；第貳部分
則為混合題型。例3即為混合題型示例，其第1小題為單選題，第2小題為非選擇題。本題以物
流的送貨路線為素材，評量能將直線排列與組合的知識應用在解決生活問題。學生須在答題卷
作答區的題號一作答，第(1)小題單選題作答於第1題列號23；第(2)小題則作答於第2題，詳可
參照下圖。

例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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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評閱原則

選擇題與選填題，只要答案正確，即可得到全部分數。非選擇題主要評量考生是否能夠清
楚表達正確的算式與推理過程，故答題時應將推理或解題過程說明清楚，並符合正確答案，方
能得到滿分。如果計算錯誤，則部分給分；若只有答案對，而觀念錯誤或解題過程不合理，將
無法得分。

因應數學領綱與111學年度多元入學新方案的實施，大考中心於前兩年逐步進行相關的試
題設計、測驗內容的分析以及測驗目標的研擬，並舉辦研究用測試以了解學生實際作答的情
況。此外，大考中心也持續召開諮詢會議與座談會，蒐集高中教師對試題與考試說明的意見，
並舉辦相關的命題工作坊與閱卷工作坊，協助高中數學科教師對素養導向試題的認識與命製方
法。未來也將陸續公布參考試卷，提供各界參考。又，根據教育部於108年7月4日召開大學考
招措施如何因應數學課綱諮詢會議的會議決議，111學年度學測與分科測驗不宜開放使用計算
機。依此決議，未來學測數學考科若容許使用計算機，將於考試三年前公告相關訊息，且若開
放使用計算機，試卷將不再附三角函數值、對數值等相關數據。

[1]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—數學領域」由教育部於民國

107年7月26日發布，並自108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施。

[2] 「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」，係由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於108年3月28日召開

107學年度第1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，並經教育部於108年5月21日臺教高(四)字第1080061017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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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查。

[3] 以下試題舉例，詳見大考中心公布之111學年度適用之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考試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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